
2017年陇川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公开招聘硕士研究生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根据工作需要，经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陇川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7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1名。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的岗位、对象和条件

（一）招聘的岗位

陇川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招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1名，具体岗位、条件要求等详见附表。

（二）招聘对象：除德宏州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工作人员外普通招生计划毕业生，且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即1982年9月15日及以后出生）

（三）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精神；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能适应事业单位工作，具备招聘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学科、专业和技能条件；

5、招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后，5年内不得离开聘用单位。

（四）具体条件

近三年，普通招生计划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技术推广、植物学专业毕业(详见附件1具体专业要求)。

二、报名事宜

(一)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或电子邮件报名。

现场报名地址：陇川县农业局二楼办公室（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三象北路108号）；

报名电子邮址：821748439@qq.com；

联系人：徐维传、韩延丽、李永翠；

联系电话：0692-7177826。

(二)报名时间：2017年9月15日至9月30日，逾期不予补报。

(三)报名要求：报名请下载填写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农业局直属事业单位招聘事业人员报名登记表，电子邮件报名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及相关资格证、报名登记表电子扫描件一份及近期免冠电子彩照（1张）；现场报名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及相关资格证原件、报名登记表，近期小1寸免冠彩照（1张）。

三、考核与聘用

考核通过面试测评的方式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者参加面试测评。面试测评前，电子邮件报名的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及相关资格证原件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未通过的取消面试测评资格。面试测评满分100分，测评成绩低于60分不予聘用。

根据面试测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聘人员，按1：1的比例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费用自理，体检合格者，办理聘用手续。

其他

    (一)成绩计算方法：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剩余成绩的平均分为考核总成绩（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二)面试测评成绩相同时，德宏州生源优先（德宏州生源同等条件德宏州五种世居少数民族优先，同是德宏州五种世居少数民族的，按德昂族、阿昌族、景颇族、傈僳族、傣族顺序优先）；若按上述规定仍无法确定的，由陇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用人单位共同研究确定。

(三)面试测评的时间、地点，电话另行通知。

该公告未尽事宜，请与陇川县农业局联系，联系电话：0692-7177826。

附：1、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7年公开招聘硕士研究生岗位、人数及资格条件

    2、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报名登记表

陇川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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